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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10511.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关于严禁食品生产许可工作机构和人员参与有偿咨

询服务的通知（质检办食监函〔2007〕41号）各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： 近期，一些地方质检机构在食品

生产许可证取证过程中提供咨询，变相收费，增加了企业负

担，影响了质检系统形象。为落实《关于认真开展治理商业

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国质检党组发[2006]28号）精神

，严格规范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工作，严肃食品生产行政

许可工作纪律，建立廉洁、高效的工作机制，总局决定严禁

质检系统与食品生产许可工作有关的审批机构、发证检验机

构、审查人员、检验人员参与有偿咨询服务。现将有关要求

通知如下： 一、严禁提供有偿咨询服务 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

门要按照有关规定主动为申请人提供服务，将食品生产许可

的范围、依据、条件、程序、期限、收费依据及标准以及需

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

示，方便企业申请时查询。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

、解释的，必须提供准确、可靠说明、解释。严禁以任何形

式提供有偿服务。 二、严禁参与有偿咨询服务 各级与食品生

产许可工作有关的机构、人员要严格按食品生产许可的有关

规定进行，对食品生产许可证要严格审查、严格检验、严格

审批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开展工作。严禁以任何形式参加其

他中介机构组织开展的食品生产许可有偿咨询服务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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